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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

李 治 安

摘　要: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

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西汉的鼎盛、北朝隋唐赖“均田”“府兵”及“租庸调”的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

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表演不同凡响.作为马克思所云“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典

型体现的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战”.其目

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本质又在于摈弃贵族私人领属,与郡县官僚制配套,构建藉授田、户籍、赋役直

接控制役使全体百姓的国家农奴制秩序,进而为君主专制集权提供最大化的社会平台及经济资源.该模

式以授田或均田暂时解决地主经济自身的“瓶颈”难题,充当着专制皇权与农民间直接统制、隶属的政治

“链条”,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延续发展和古代重大工程营造等,厥功甚伟.该模式下“举百万井疆耕耨之

丁壮为奴隶”及强制析产分户,往往带来“逃户”脱籍、人口与资源失衡等.藏富于国客观上也容易助长君

主及官僚的权力膨胀或滥用徭役,进而酿成暴君祸害天下和官民极端冲突,增大帝制国家的风险系数.其

“公权力”被滥用等缺陷,又需要兼容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为其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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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郡县制问世和井田制瓦解,西周式贵族领主制所包含的地权与治权被分离,以“商鞅变

法”为标志,郡县制官僚机器直接临民理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得以支配社会经济,古代中国步

入帝制地主社会的历史阶段,亦即所谓战国肇始的“封建社会”.众所周知,该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

领域的基本特征,一是地主经济,二是帝制国家对百姓的直接管辖役使.秦汉以降国家对百姓的管

控关系如何? 对地主经济形态的管控又怎样? 何者是帝制国家临民治政的基本方式? 迄今日本学

者西嶋定生有关二十等爵制研究,木村正雄对“齐民制”的探讨和台湾学者杜正胜对战国以后“编户

齐民”政治社会结构特征等论述,颇有建树① .笔者吸收其有益成果,进而认为,自“商鞅变法”滥觞,
基于授田、编户齐民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即奠定“秦政法”的基石,构建起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

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亦不失为从国家与社会层面进一步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真谛的“钥匙”.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①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指出:“秦汉帝国的基本结构说到底是皇帝对人民的支配”;“是采取全体人民都直接受皇帝支配的

形式,其结果,凡是人民,无论男妇,皆课以人头税,男子且服徭役及当兵”;“皇帝与庶民是凭靠爵来形成为秩序”.参见[日]西嶋定

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８、３４、５５１页.杜正胜认为,“编户齐

民,构成秦汉以下两千年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骨干”,“战国秦汉国家主体的编户齐民,在政治社会结构中,至少具有五种特性:(一)

构成国家武力骨干、(二)是严密组织下的国家公民、(三)拥有田地私有权、(四)是国家法律主要的保护对象,以及(五)居住在‘共同

体’性的聚落内,但个人的发展并未被抹杀”.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论”剖析»,«清华学报»(新竹)新２４卷第２期(１９９４年);«编户

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又,日本学者木村正雄曾讨论“齐民制”(«中国古代帝

国の形成»,东京:不昧堂书店,１９６５年),参阅[日]木村正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条件»,索介然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

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６８２ ７２８页.韩国学者李成珪也曾探讨“齐民支配体制”(«中国古代帝国

成立史研究:秦国齐民支配体制的形成»,首尔:一潮阁,１９８４年).



本文尝试运用模式分析与历史、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着眼于国家对编民的户籍、授田、赋役、统辖

等施政运作及社会成效,重点就秦西汉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以下简称编民耕战模式)的确立与鼎盛、
北朝隋唐编民耕战模式的复兴、明代编民耕战模式的最后“辉煌”、编民耕战模式的历史地位及局限

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敬请方家同好批评指正.

一、秦、西汉编民耕战模式的确立与鼎盛

“编民”为“编户齐民”的简称,出自«汉书食货志下»“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①.“耕战”一词,较
早见于«史记商君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关于编民耕战模式的创立,«商君列传»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

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

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

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载西汉二十等爵和授田制的若干法律规定:

　　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
田不可垦而欲归,勿受偿者,许之.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

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

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

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

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③

长期以来,因史料欠缺,学界探讨秦汉二十等爵、授田及其与编民耕战的相互联系,尚若明若暗.
前揭«商君列传»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恰可彼此补充,相得益彰.不难窥知,“商鞅变法”所奠定

的制度及政策至少包含什伍编制、强制析产、授田、颁二十等爵、奖赏耕战及抑制工商等五六项内容.
基于五六项内容建立的,以往都被学界视为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改革措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从临民理政的角度看,上述变法或改革措施的要害本质又在于:西周式领主制所包含的地权与

治权相分离,体现帝制郡县官僚机器直接临民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的问世与确立.尤其是参照

«二年律令»等,可让我们获取关于编民耕战模式的一系列重要认识.其中,授田是基础,“编”为户籍

组织,“耕战”体现赋役义务,“军功爵”及强制分户充当保障手段,富国强兵又是政治目标.由授田

制、编户齐民和二十等爵构建起来的编民耕战模式或秩序,意味着与地主经济形态相伴随的帝制郡

县官僚机器临民理政主导方式的奠定,实乃秦汉帝国的基石与支柱.这正是“商鞅变法”高于同时代

其他诸侯国改革的划时代意义所在.
(１)授田制基础

一般认为授田制始于战国④.«商君书»中已出现“制土分民”,“为国分田”,赏军功爵且赐田一

顷,宅九亩⑤.秦始皇曾“使黔首自实田”,实乃承认百姓实际占田,且秦制自大庶长到公士皆享岁俸.
真正把授田制与二十等爵制结合起来且能见之于传世法令的,毕竟是在西汉.因此,结合秦、西汉爵

制考察授田,颇有意义.按照学者们的研究,西汉授田或名田依爵位分若干等第.臧知非认为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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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８３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２３７、２３３０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４２、

５２页.
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石磊译注:«商君书»之«徕民»、«算地»、«境内»,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７、６４、１６５页.



者概分为三大类别:军功爵者、庶人、特殊人群.第一等到第十九等的军功爵内又分高爵、第二、低爵

三个级差.公卒、士伍、庶人的身份应有所区别,但占田数都是一顷;司寇、隐官是特殊人群,较庶人

减半占田.朱红林主张,第一等公士到第七等公大夫授田依次递增,相差一至二顷;第八等公乘和第

九等五大夫相差五顷,第十等左庶长陡然增至七十四顷①.可见,汉授田制是按爵位及身份的高低来

颁授.“各一顷”的公卒、士伍和庶人以及若干授民爵者,大抵属于编户齐民的授田及占田.另据其

他出土简牍及文献记载,秦汉授田及占田数一般为百亩②.
张家山汉简«户律»又明文规定:农民若把所受田宅赠人和买卖,不得重新授田;买卖土地要由基

层官吏办理相关手续,乡啬夫、田啬夫等主管小吏拖延不办者要受罚,说明国家法律对土地买卖的保

护和支持.但«二年律令»又载“田不可垦而欲归,勿受偿者,许之”,整个授田过程和“田不可垦而欲

归”,似显示帝制国家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允许农民买卖只反映其占有权.就是说,汉代授田制中“田
不可垦而欲归”和允许农民买卖等条文,意味着汉代土地国家所有和私有的二重性,亦即所有权和占

有权的相对分离.“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

阵之事”③.授田制及户籍、耕战军功爵的捆绑实施,表明土地制度已从领主井田共同体过渡到国有

和地主占有二重体制,也使受田编民部分带有了国家农奴占田的色彩.
(２)“编”为户籍组织

所谓“编”,即一概编入国家户籍,故称“编民”“编户”.在法律上,“编民”的平民身份整齐划一.
虽然在“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方面没有平等可言,但毕竟是整齐划一

地编制户籍,整齐划一地直接隶属于帝制国家,整齐划一地强制析产分户及实施什伍连坐,故又曰

“齐民”.杜正胜言:“‘编户齐民’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就是“严密组织下的国家公

民”④.此“公民”大抵指战国以来国君或帝制国家直接管辖的百姓⑤.
凡适龄男子都必须“傅籍”,即登记名籍,作为服兵役和徭役的依据.“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

家徭役也.”⑥东汉末徐幹说:“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

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民数周,为国之本也”⑦.户籍制作为“控制和管理‘公民’的一

项主要制度”⑧,关乎编民耕战的秩序结构,充当“分田里”、“令贡赋”、“起田役”和“作军旅”的前提.
前述西汉授田,更以严格的户籍制度为先决条件,依名籍授田,循名责实,有名于上,则有田于下.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不著名户籍、
冒用他人户籍、或代替他人占田者,不仅要收回土地,而且要受到强制戍边二年的重罚⑨.这里,户籍

与授田连带执行,密不可分,授田对象必须是国家的编户,授田既是编户可享受的权利,同时也是其

纳税服役的物质依据,编户进入官府户籍且领受来自国家的土地,纳税服役也就是天经地义.在这

个意义上,户籍和授田共同构建起“编民耕战”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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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林:«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齐)田法»:“州、乡以次授田于野.”(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６页)«吕氏春秋乐

成»:“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１９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入
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第２４２２页.
杜正胜:«“编户齐民论”剖析»,«清华学报»新２４卷第２期.
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班固:«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颜师古注,第３８页.
徐幹:«中论»卷下«民数第二十»,«四部丛刊初编»本,第４５页 A、第４３页B.
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５３页;另参朱红林:«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

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３)“耕战”体现赋役义务

“耕战”之“耕”,既是编户的农耕职业,又指编入户籍而授田的编民承担的赋役.即需缴纳十五

税一到三十税一的田租,人头税含１２０文的算赋及２３文的口钱,丁男每年服劳役一月①.睡虎地秦

简的«徭律»居«秦律十八种»之一,其«法律问答»又规定:盗采不值一钱的桑叶,就要遭受服徭役三十

天的处罚②.同时奖励男耕女织和“勤劳本事”③,“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免除徭役.又抑制

工商“末利”,不惜以没为官奴婢之苛法,惩罚从事工商而贫者.周振鹤说:秦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即

“农本思想”,原宗子云:秦国实行的是独重农耕的“大田谷作主义”④,都是对编民耕战以农耕为本的

很好阐发.
“耕战”之“战”,是指丁男须充任一年“正卒”和一年“戍卒”或“卫士”⑤.所谓“丈夫从军旅”⑥,是

也.秦西汉的编户齐民“构成国家武力骨干”⑦.又奖赏军功以上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⑧.
奖励耕战的功用在于:“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⑨;“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

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这里的“死”和“力”,就是奖励耕战政策下

编民为国家履行的义务或价值所在.
(４)“军功爵”保障手段

关于秦、西汉以皇权为核心的“军功爵”制的爵位等第,后人通常把列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

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
袅、上造、公士二十等,或分为公乘以下八等为民爵,五大夫以上十二等为官爵;或分为侯、卿、大夫、
士四大等级;或简单分为高爵、第二、低爵三级差.睡虎地秦简«军爵律»云:“从军当以劳论及

赐”,反映按军功大小作为主要标准赐爵.汉高祖五年(前２０２)颁诏:“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

爵田宅,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承认原有的爵位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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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２７、１１３５页.参见高敏:«试论秦汉的“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
期;«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彭浩等整理:«睡虎地１１号秦墓竹简法律答问»,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１９８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４５页.
周振鹤说:“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中央集权、农本思想与文化专制.这三个特征从秦到清,一以贯之,不但

始终无改,甚而愈演愈烈”,“齐国由于重视工商业,相应也就注重理财,管仲的轻重之术就是很高明的经济手段,是使齐国走上富强

之路的重要因素”,“如果齐文化当真推行到四海,则其后二千年的历史恐怕要有点两样”(«假如齐国统一天下»,«随无涯之旅»,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３２页).原宗子«我对华北古代环境史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之一例»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认为:春秋战国华北的开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保存多种环境面貌的齐

国«管子»模式;一种是把山林草原耕地化,实行“大田谷作主义”的秦国«商君书»模式.汉武帝以后,“农本主义”趋于成熟,“精耕细

作”为内容的生产力向内延扩大的方向发展.二氏论说对笔者启迪良多.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３７页、第１１３８页颜师古注.劳榦:«汉代兵制与汉简中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第十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１４１７页.
杜正胜:«“编户齐民论”剖析»,«清华学报»新２４卷第２期.
«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徐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第１６５页)«韩非子»

卷十七«定法»:“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

之功相称也.”(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６３页)
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６６２页.
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十九«显学»,第１１３４ １１３５页.
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十八«六反»,第１００９页.
钱大昭:«汉书辨疑»卷九,«续四库全书史部»,第３０４页;[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

究»,第８８页.
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朱红林:«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５４页.



规定爵位在第七级公大夫以上者享食邑特权,爵位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本人及家庭的徭役.尔后,
爵位逐渐演化为“官爵”与“民爵”两类,五大夫以上为官爵,可享受免服戍役和徭役.尽管有学者言:
“汉代以后,赐爵买爵之途多端,爵制开始浮滥.到汉武帝时爵制破坏益甚.”①但西汉乃至秦毕

竟长期实施过二十等“军功爵”②,无论充军卒杀敌立功,还是从事农耕给国家多缴粟帛者,都可以获

得爵位奖赏及相应授田.对当时的编民耕战,“军功爵”显然能充当激励或保障.
(５)强制析产分户应役

为更多地控制编民数和赋役对象,«商君列传»和«二年律令»均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
倍其赋”;“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前者使用双

倍赋役来惩罚拒不“分异”,后者又对“他子男欲为户”亦即谨遵析户令的,给予授田或田宅补额等奖

励.此举系另一种保障或激励,显然有利于国家直接控制更多的赋役对象.
综上,“军功爵”编民耕战为商鞅所开创,秦、西汉相沿当作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以授

田为基础,“编”为户籍组织排列,“耕战”体现赋役义务,二十等“军功爵”及强制分户充当保障手段.
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等层面,重在强权管制,划一编制五口之家,国家直接统辖编

民,直接向编民课以赋税、劳役和兵役,产业上重本抑末,政治目标则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其授

田适时实现土地与劳动者的结合,藉此缔结了帝制国家与编民间统辖、被统辖的政治契约以及相应

的编民耕战秩序.就是说,编民耕战模式或秩序,实乃秦汉帝国的基石与支柱,也支撑着连绵两千年

的“大一统”郡县制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很快成为秦翦灭群雄、完成帝制大一统的制胜法

宝.如蔡泽所云:“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力田稸积,习战阵之事,
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贾谊也说:“秦孝公据殽函

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

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③从政

治军事成效看,编民耕战模式以“国富兵强”为目标,“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

戎士”④,手法上仰赖行政强权,重在能够集中财富和军力于国家,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
在与商业、手工业发达繁荣,“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⑤的齐国等关东诸侯国争雄之际,秦国所

据关中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固然落后于齐、魏等,但因齐国的政策是农工商多种经营和较自由发展,
基本上是藏富于民,先富民后富国.秦国则采取编民耕战以富国强兵的策略,形成了藏富于国和集

中财力人力的举国体制,进而抓住了古代战争中兵员和粮食两大关键.又兼秦编民耕战模式下“民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⑥.齐国民众则容易沉湎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⑦,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⑧.秦翦灭六国和实现空前的大统一,实乃商鞅“军功爵”耕战模式与齐国“士
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博弈对决,也是藏富于国和集中财力人力的举国体制与藏富于民,先富民

后富国模式对决并取得胜利的结果⑨.秦国运用编民耕战模式,将关中及巴蜀农业发达的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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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胜:«“编户齐民论”剖析»,«清华学报»新２４卷第２期.
司马彪«后汉书志»卷二十八«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

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６３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第２４２２页;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７８ ２７９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２２３８页注〔四〕.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３２６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２２３１页.
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八«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３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３２６５页.
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天下»,«随无涯之旅»,第３２页;[日]原宗子:«我对华北古代环境史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古代环

境史研究之一例»,«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和悠久传统发挥到极致,在与齐国等对决中扬长避短,优多劣少.基于这样的模式及民风等差异,最
终结局注定是秦战胜了齐等关东六国,进而完成大一统.这就是历史的法则,任何力量都难以抗拒.

秦帝国夭亡以后,商鞅开创的编民耕战模式仍较长时间地充任后世治理国家的主导.取代秦朝

的西汉,虽初期一度施行“黄老政治”,一度纵容私人工商业发展,但仅是作临时调适或某种补充,编
民耕战模式依然处于主流和鼎盛.西汉帝国得以集中控制数以千万计的人力、财力和军队,着手从

事秦帝国未尽的功业.特别是汉武帝黩武开边,主动出击匈奴和经营西域及西南夷等功业,可与秦

始皇媲美.所依赖的也主要是秦汉“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晁错所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

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①大抵为编民耕战模式下户籍、赋役和授田的秩序梗概.如前述,秦
汉的徭役同兵役相联系,男子一生中一年充本郡“正卒”,一年充“戍卒”戍守边疆或充京师“卫士”②.
“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③,正是秦西汉兵役与徭役皆出于编民的写实.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六月,
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元朔五年(前１２４)
春,“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夏,“大将

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④.上述三次大规模的

征讨匈奴等,征用调集兵卒动辄十万、数十万,除部分招募外,依赖的主要是编民的兵役.而元光三

年(前１３２)五月,“发卒十万救决河”⑤,又是兵卒从事工程劳役.换言之,汉武帝黩武开边及修河,应
用的“法宝”同样主要是秦汉“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及其征调兵民.

因秦皇汉武竭力推动,秦西汉“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达到了鼎盛.它不仅成就了缔造秦西汉集

权统一帝国的伟业,还长期作用甚至较多主导两千年传统社会.尤其是在北朝隋唐和明代实施六七

百年,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历史影响.

二、北朝隋唐编民耕战模式的复兴

自北魏“均田制”和西魏“府兵”等创立,少数民族入主的北朝政权建立起类似秦西汉的均田民耕

战制度.隋、唐二王朝又倚仗“均田”、“府兵”及“租庸调”三项基本制度立国,进而平定江南,统一全

国.隋、唐立国偏重继承北朝制度,这一时期的编民耕战模式最初又是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为契机

而复兴与推广的.
先谈均田制及均田民的编户齐民化.
均田制是北魏到唐前期的土地制度,肇始于北魏代北时期的计口授田,中经东魏、西魏、北齐、北

周、隋和唐前期,相沿近三百年.北魏均田制规定,凡男十五岁以上授露田４０亩,妇人２０亩,奴婢依

良.牛一头授露田３０亩,四头为限.露田禁买卖,老死还官.男子每人另给桑田２０亩,皆为世业,
可传子孙,亦禁买卖逾额.宰民之官按职位高低授职分田⑥.北齐、北周均沿袭此制而对年龄、授田

数等略作变更.隋袭北齐制,丁男授露田８０亩,妇人４０亩,奴婢按丁授田,每牛授田６０亩,限授四

牛.丁男授永业田２０亩,种桑麻.贵族官僚授永业田百顷至４０亩不等⑦.唐均田令又云:丁男、中
男给田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所授八成为口分田,二成为永业田,口分

田老死还官,永业田可传子孙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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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３２页.
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１４１７页.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１６３、１７１、１７８页.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１６３页.
魏收:«魏书»卷一一○«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８５３ ２８５５页.
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６７７ ６８０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７４页.参阅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

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３页.



均田制与秦汉授田的相同处在于:都是国家向百姓分授耕地,都以战乱荒地为来源,分授数量都

为百亩,都促成自耕农编户较多增加.二者的差异又在于:第一,秦汉授田之际,曾“使黔首自实田”
和“复故爵田宅”①,原有土地与国家授田混合在一起;均田制则有露田(口分)老死还官,桑田(永业)
传子孙等明确区别.第二,秦汉授田概言百亩,又有军功爵等加赐田宅;均田制则始终包含贵族官僚

优厚授田及奴婢、耕牛授田.第三,秦汉授田之际还实施军功爵及民爵制,与均田制相伴的则是勋官

制.第四,均田制主要实施于北方,江南则未见施行②.又,隋文帝诏曰:府兵“垦田籍帐,一同编

户”③.言外之意,此前编入官府户口籍账和授田的均田民已然为“编户”.正如英国和日本学者所

云:“这一制度规定,土地被分配给男丁供他有生之年生产,而男丁必须向国家纳税和服劳役”④;“均
田制是古代土地制度的综合,其目的在于维持齐民制”⑤.总之,“均田制”与秦汉授田制有同有异,大
抵是拓跋魏代北等计口授田与中原战乱土地大量荒芜的综合产物,客观上继承秦汉分授百亩的传

统,同样造成劳动人手与土地的重新组合以及均田民直接统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化.
其次说府兵制、租庸调与均田制捆绑配套.
府兵制由西魏宇文泰创建,相沿成为北周、隋、唐前期的兵制.西魏府兵设八柱国、十二大将军、

二十四开府,每开府领一军.士兵各从将军姓.北周武帝时,府兵军士称侍军,不隶柱国,改属皇帝

禁军.迄北周,府兵免其课役,家属编入军籍,不隶州县,长期带有拓跋等部族兵制、“番役自备资粮”
及“番第”等旧痕⑥.此阶段“大部分的折冲府分布在关陇、代北贵族集团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今陕西、
甘肃和山西中北部,这里也是他们的老家.府兵和为出征所征集的士兵都应该从富裕之家挑选,由
于享受免税免役的恩惠,所以服役与其说是强制征集,倒不如说是一种特权”⑦.隋文帝下诏,府兵改

隶州县,“垦田籍帐,一同编户”⑧.于是,府兵始由军府所在州的均田农民充任,服役年龄为２０岁至

６０岁,采用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的原则征发.平时务农,按规定番上宿卫和征戍.府

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及部分粮食须自备.军府名称,隋为骠骑府和车骑府,唐改折

冲府⑨.由此,隋唐府兵制演化为与均田制捆绑配套及均田民范围内的征兵制.就被征集的府兵而

言,为国家服役的义务上升.
隋唐府兵制与秦汉兵役制相比,同样是有同有异.由于自隋初府兵改隶州县,兵农合一,故二者

都属于按年龄段征发、定期番上宿卫及征戍的征兵制.只是在军府设置及编组、均田民选拔充任等

环节,隋唐府兵制表现出特殊性.“夫民之任为兵者,必佻宕不戢、轻于死而惮于劳之徒,然后贪骊酒

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乐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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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日]木村正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条件(节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３册,第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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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寿:«北史»卷十一«隋本纪»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第４１６页.«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作“垦田籍帐,一与民同”(第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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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１４１ 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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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秦汉兵役制是基于编户齐民授田制且和军功爵等相配套的征兵制,隋唐府兵制则大抵是与均田

制捆绑配套的征兵制.后者主要在设置军府和实行均田制的关陇及中原实施,江南未见施行.在这

个意义上,隋唐府兵制只能算北方均田民范围内的征兵制.
北魏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相应的租调制,即一夫一妇,租粟二石,调帛一匹①.北齐大体

沿袭北魏而略有加重.北周实行粟五斛,绢一匹,绵八两,又有加重.隋朝规定租粟三石,调绢一匹,
绵三两,丁男每年服役一月,后减为２０天②.唐朝减为租粟二石,调绫绢各二丈,绵三两,丁役２０天,
且允许收庸代役③.

租庸调,是以身丁为本且与均田制紧密联系的赋役制.与秦汉赋役比较,租庸调继承了前者的

田租、口赋和３０天徭役制,又略有变通.尤其是在基于授田百亩而统一按固定数额征收田租、人头

税和徭役等方面,二者一脉相承.租庸调亦主要在北方施行,江南同样未见踪影.
再说隋唐赖均田民耕战模式统一全国,开疆拓土.
晚唐杜牧曰:

　　始自贞观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卫蓄养戎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
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时耕稼,袯襫耞耒;一时治武,骑箭兵矢,裨

卫以课.父兄相言,不得业他.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师)
[帅],雅不可使为乱耳! 及其当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受命于朝,不见妻子,斧钺在前,爵

赏在后,以首争首,以力搏力,飘暴交捽,岂假异略,虽有蚩尤为(师)[帅],亦无能为叛也!④

杜牧有感于晚唐藩镇跋扈反叛而怀念追述唐前期府兵制.从所言“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
藏将府,伍散田亩”,“及其当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受命于朝,不见妻子,斧钺在前,爵赏在后”
等句,可窥见隋和唐前期府兵制与均田制相捆绑配置,亦兵亦农,耕战结合.不仅有利于朝廷居重驭

轻,如身之使臂,而且均田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府兵自备资粮提供经济条件”,特别鼓励战功,因
军功获取高勋即能占有更多的永业勋田,由此又形成“官勋格”的爵赏激励⑤.人们所熟知的隋初经

济富庶:“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

十年”⑥.诚然是由与世家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输籍定样”和“大索貌阅”等“快速”促成的,但根基却

是北魏以来均田制、租庸调及府兵制所提供的充裕财赋来源.因与秦汉授田、兵役、赋税徭役等的一

定继承联系,倚仗“均田”、“府兵”及“租庸调”三项制度而立国的隋唐二王朝,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再造了均田民耕战模式.其中,“均田”、“府兵”就是土地制度和兵制方面的两大基石,就是耕与

战的原动力;带有勋官的均田民,则大体相当于军功爵制下的编户齐民.日本学者木村正雄“把隋、
唐均田制时代以前称为古代齐民制时代”⑦,虽不十分确切,但均田等三大制度迎来了编民耕战模式

的复兴,则是毫无疑义的.言其为复兴,一是距秦西汉相隔仅四百余年,二是实施时间较长,前后四

五个朝代,合计约三百年.该模式的复兴,缔造了隋、唐二大统一帝国及其繁荣鼎盛.隋和唐前期政

治结构、社会关系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均田民直接隶属于皇帝为首的国家,直接向国家纳税服役,
或以府兵提供兵役;二是“富国强兵”,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财力和军力于国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

认为;隋唐统一南北,先后用兵高丽、突厥,盛唐雄踞东亚,又设置安西都护府为首的安西四镇经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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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等等,实施均田制、府兵制而得以富国强兵,是其重要原因①.

三、明代编民耕战模式的最后“辉煌”

明编民耕战模式,奠基于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授田与军民屯田.
朱元璋父子在位期间,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移民.据有学者研究,洪武朝移民

可考者为１６０余万,永乐朝移民可考者３５万,累计近７００万.还有屯田移民和卫所军户的特殊移民

(详后).这三类移民综合计算,数量达１１００万人②,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制移民,亦可视

为明初城乡居民结构的一次重新“洗牌”,对近古社会的影响甚为深重.
明初“授田”垦荒与移民相结合运作.如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五月设司农司,议处移民河南垦荒和

“计民授田”③.同年六月,迁苏、松、嘉、湖、杭五府无田贫民４０００余户赴临濠闲弃之地垦耕④.洪武

七年,迁江南民众１４万人赴凤阳垦耕⑤.永乐十四年(１４１６)正月,迁徙山西、山东、湖广无业流民

２３００余户,赴保安州垦荒⑥.由于人口数增长和南北方耕地等差异,明廷并没有实行每户百亩的汉

唐授田旧制,而是依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土地分配.凤阳一带的移民按照朱元璋的旨

意,“散于濠州之乡村居住,给予耕牛、谷种,使之开垦成田,永为己业”.另一处碑铭亦载:“圣上轸念

江南之民无田者众,而淮甸多闲田,诏所在民之无田者例遣凤阳而人授之田,德至渥也.”⑦滕州望庄

镇小刘村«刘氏族谱»亦云:“明初吾祖从山西洪洞县被迁来滕,授田为民,占古邑之西偏四十里,新村

无名,刘氏居之,因姓为名.”北方城池近郊的地广人稀之处,招民耕种,则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

亩⑧.移民及授田垦耕,对明初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十分明显.据不完全统计,７００万各地移民

占全国民籍的１０．８％,其垦田数４５万顷,占全国纳税田土的近十分之一⑨.
明代实行卫所军户为编组形式的世袭军役制.在此基础上的军屯和军籍移民,随统一战争自南

向北、由东而西逐步推进.军屯集中于边地,尤其是辽东、蓟州、宣府等“北边”.通常,边地三分守

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由于卫所的征战迁设和“军余”、“舍丁”等家属随营屯种,卫
所军屯本身就构成了较大规模的军籍人口迁徙.据有关研究,明初１１００余万军民大迁徙中,军籍移

民达到４００余万,占全部军籍人口的７８％,占移民总数的３６％.
如果说移民、计民授田与军民屯田充当了明代编民耕战模式的基础,黄册制和里甲制,则相当于

该模式最终成型的行政强制或框架保障.
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开始整顿户籍,命令军、民、医、匠、阴阳人户各以原报户籍为定,不得变乱.洪

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基于户帖制建立了黄册制度.除登录乡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外,还严格

规定了承袭元制的民、军、匠三大类人户籍属.民籍另含儒、医、阴阳等户,军籍另含校尉、力士、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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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铺兵等,匠籍另包括裁缝、厨子、船夫等,还有灶籍的制盐户以及僧道、马户、菜户、乐户等.全体

百姓一概就地附籍①.明廷又陆续下令另造军籍册、匠籍册、灶籍册,以加强对军、匠、灶户的控制与

役使②.并严令:“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
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③黄册制推行于全国,历朝恪守,且以刑罚规范民、军、匠、
灶等世袭罔替,成为较前朝更为严酷的户籍控制.

与黄册制同时配套出台的是里甲制,规定:每１１０户为一里,以丁粮多者１０户为里长,其余１００
户分为１０甲,每甲１０户,每年用里长１名和甲首１０名,１０年一轮当,谓之“排年”④.其职司为催办

钱粮,勾摄公事,实质上是用超经济强制将百姓管束起来并使之附籍于土以供赋役⑤.从现存的一份

明初迁民材料看,被迁徙到新地点屯田的场合,到达指定地点后仍严格执行里甲编制⑥.里甲制在编

组方式上或吸收元千户制等十进位原则,更重要的是,里甲通常在“都”范围内编制,并不与自然村落

一一对应,“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村落和地域性区域系统之外的户籍组织”,宗旨“是要建立一种

‘划地为牢’的社会秩序”⑦.故而较之宋元里正主首等乡役属性明显倒退,反倒是汉唐式乡官色彩有

所加重.此乃唐宋变革后乡村基层秩序和百姓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逆转,也是明前期脱离里甲组织

束缚的“逃民”日众的特定背景,类似于唐前期.
另据王毓铨、曹循等研究,在明卫所军户、州县军户和军屯的场合,军户另立户籍,计口授田,屯

田不可买卖,抑勒屯种,军法从事,实质上“是一种农奴制,而屯军是在这种农奴制下被强制生产的农

奴”⑧.即使在江南州县,军户也异乎前朝地增多,常熟县、临江府、长沙府、岳州府以及福建等“军民

户额,军户几三之一”⑨,甚至更高.按照朱元璋的旨意,“能安其分”、输租应役的“顺民”被编排在里

甲,“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的“刁民”,就要被谪发到卫所,交纳数倍于民田的子粒,承担沉

重的军役.换言之,卫所就是军事化管理的里甲.
诸多民众、军士被强制迁徙,实施授田或屯田,在田土及基本生计上依赖于国家,又设严密的黄

册、里甲或卫所予以管制,最终建构起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编民耕战模式.正如梁方仲先生归纳总结

明初社会经济结构的若干特征:“人户以籍为断”,皆世其业;各类户籍的划分,大致以满足当地最简

单的经济生活需要为依据,造成了全国各地无数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单位;人民的流动、迁徙,是受

限制的;对于赋役的负担,采取连带责任制;最核心的是“对农民建立一种直接统治和隶属底关系”.
与秦西汉隋唐相比,明代编民耕战模式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以世代不易的民户、军户及其他诸

色户计等直接隶属于国家,在军、民户计场合耕战分途,在军屯的场合兵农合一,严格地说,算是融入

元诸色户计制元素的军民耕战,或可称“配户当差”为特色的编民耕战.其二,授田数因地制宜而不

划一,但一概编入黄册、里甲,徭役、兵役复活及依附官府等又转而强化.其三,实行包括“海禁”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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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打击商贾.这无疑是对唐宋变革趋势及成果的一种逆转,也是编民耕战模式的最后“辉煌”.
此乃笔者不完全同意木村正雄把隋唐均田制之前一概视作“齐民制时代”的缘由.言明代为最后“辉
煌”,一是因为它出自距秦西汉千余年和“唐宋变革”之后,而且后无来者;二是它实施仅二百年,不足

有明一代,“一条鞭法”问世就土崩瓦解了.若论其积极成效,乞丐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毫无家族、财
富等实力,之所以能够翦灭群雄,驱除鞑虏,统一南北,建立明帝国,政治军事上迫切需要倚仗“配户

当差”为特色的编民耕战模式.
明“配户当差”为特色的编民耕战,是由秦西汉编民耕战与元诸色户计制二者混合而成的.前者

当是朱元璋标榜效仿刘邦而远绍秦西汉编民耕战的传统①,后者则是近承元制.在迁民、授田、屯田、
国家直接统辖役使百姓及重农抑商等环节,明朝主要承袭秦西汉.而在以诸色户计世袭当差制去附

会配合编户耕战模式等环节,明朝直接“受惠”于元制.此乃明“配户当差”为特色的编民耕战的

由来.
令人关注的是,“作为国家基础的编户齐民在历史上有过数度沉浮”②,秦西汉以降除北朝隋唐和

明朝外,其他王朝虽然基本承袭编户齐民的理念传统,但因直接控制役使百姓的程度和数量大为降

低,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沿用编民耕战模式了.就是说,编民耕战模式虽政治地位和影响显要,在秦西

汉以降的两千年间也具有相当的主导性,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制度.而且,该模式的两段

“复兴”和“辉煌”,都是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为先导,在重建汉族王朝的军事政治大统一之际应运而

生的,既主要继承秦西汉传统,又部分吸纳了北方民族元素.其均田和授田,还大致以久罹战祸和荒

地积累等为前提条件.就其建构基础或支撑因素而言,大抵是政治军事稍多于经济.

四、编民耕战模式的历史地位及局限

纵观秦汉以降帝制国家直接临民理政和支配社会经济的具体政策,在历朝历代可谓林林总总,
因时而异,各有千秋.然而,从较为宏观的层面鸟瞰,又大致可以分为管制型的编民耕战和兼容型的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种基本政策模式.二者各有长短,各有其依存施展的时空环境及历史作用.
商鞅开创的编民耕战,是率先在秦、西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推行的临民理政模式,故颇多主导性.
它以户籍、授田及“军功爵”为基础或保障手段,划一编制五口之家,国家直接统辖编民,直接向编民

课以赋税、劳役和兵役,产业方面重本抑末,追求藏富于国与举国动员.其主要特征是:国家对百姓

及地主经济实施包括授田、户籍、赋役在内的全面强制性管控统辖,就被管控百姓而言,尤以徭役、兵
役沉重,故特名“耕战”,或曰“编户征徭之民”③.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揭示专制君主充当自给自足的众多小农的“主宰”,也是“高高站在他

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其“政治表现”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④.毫无疑问,“行政

权力支配社会”同样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两千年来,帝制国家对百姓民众、对地主经济的支

配和管控,起初就是由编民耕战模式以及郡县制官僚机构来具体实现的,既管控编户,又管控地主经

济及工商业.皇权专制及郡县集权都属于政治范畴,要管控统属众多百姓和地主经济形态,离不开

一定的临民理政方式来作中介或政策手段.前述“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

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所奠定的编民耕战模式及其与郡县制官僚机构的配套,致
使最初的“权力支配”恰是由超经济的“政治管控”出现的.如果说郡县集权专制是赋予帝王无限的

权柄,编民耕战及其举国体制则能为其提供权力行使所倚仗的最大化社会平台和经济资源.此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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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偏执的管控,本质上就在于摈弃废止贵族私人领属,构建藉户籍赋役直接控制役使全体百姓的国

家农奴制秩序.西嶋定生指出:“秦汉帝国的基本结构说到底是皇帝对人民的支配”;“是采

取全体人民都直接受皇帝支配的形式”①.皇帝支配下,特别是编民耕战模式下的编户齐民,具有两

重性:一方面在法律上“编民”的平民身份整齐划一,或称“齐民”;另一方面,在对国家关系和户籍赋

役层面,又是直接隶属依附于帝制国家的农奴.王夫之所云:“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

已.”②是也.
诚然,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经济“驱动”在任何国度或时代都是永恒的.就中国两

千年帝制时代而言,“灌溉农业可以造成最高的(在工业制度之前)经济及人口的集中”③,租佃制为特

征的地主经济及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商业,正是经济“驱动”所在.尽管编民耕战的“管控”大抵属于

“短时段”,经济“驱动”属于“长时段”,尽管这种“权力支配”偏于极端的“管制”“管控”,往往压制甚至

力图管控经济“驱动”而与经济“驱动”法则多有背离,但由于编民耕战模式在实现土地与劳动者结

合、充当皇权与农民间政治“链条”等方面存在较多合理性(此种合理性在中唐以前比较突出),且能

在上述管控中渗透或贯穿到经济活动之中而颇见成效,故在两千多年前历史还是将其推到前台,较
多担当起秦汉以降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方式.换言之,随着西周式贵族领主制所包含的地权与

治权相分离,应运而生的编民耕战模式从临民理政层面与郡县官僚制、地主经济等上下组合配套,构
建巩固了帝制国家全方位支配社会经济的体制.由是,该模式连同郡县制官僚机构对经济活动管制

干预及惯力,造成整个国家长期在该体制下运行发展.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国家与地主经济形态间

关系上,两千年来半数以上的王朝使用过编民耕战模式.该模式在秦西汉的鼎盛、北朝隋唐的复兴

和明代的最后辉煌,令其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不同凡响,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
应当承认,编民耕战模式及其举国动员机制,所适用的时空范围是有限度的.因其通常较多表

现为一种临战体制,故在削平群雄和秦、西汉、隋、唐和明等王朝创建之初,运用最为常见,也最为得

力.其次,在地主经济形态发展不充分或不景气之际,譬如小农自然经济绝对优势、商品贸易萧条和

人身依附关系较重以及战乱后经济残破等场合(如春秋末的“西戎”秦国、北魏、北齐、北周及隋唐北

方等),往往容易提供该模式扎根施展的时空条件.鉴于此,切忌随心所欲或不分场合地盲目滥用,
而是需要因势利导,用得其所,巧用其长.

此外,战国时期“工商食官”旧制被打破,各国各地相继出现数量不一的私人工商业者,连同士人

蜕变发展,社会上业已呈现士农工商的四民职业群体及相关第一、二、三产业分野雏形.这也是两千

年来地主经济以租佃制等为主体兼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商业的长期稳定形态.然因“重农抑商”,
士人向帝制职业官僚的嬗变以及二十等军功爵奖励耕战,士农工商四民及其产业受到严格抑制管

控,不得不被置于编户齐民的授田、户籍、赋役等框架内,四民(主要是后三者)随而也大抵蜕变为国

家农奴,且呈现自前而后的政治等级式排列.其业已呈现的士农工商四民属性则被钝化或暂时掩

盖.概言之,秦汉以降士农工商四民被整合管制为编民耕战模式下的编户,同样是帝制国家对百姓

民众、对地主经济实施管控支配的一项“硕果”.
编民耕战模式的积极功用又如何呢?
第一,该模式以授田、均田为基础,适时实现了土地与劳动者的结合.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耕经济为主,“灌溉的、精耕的农业技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④.农民和

土地,始终是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影响战国以后传统社会发展进程及基本走向的,无疑是和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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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战模式密切联系着的土地制度及形态.“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始终也是地主经济发

展难以逾越的自身缺憾.如前所述,无论秦西汉、北朝隋唐和明代,编民耕战模式的基础就在于针对

战乱后荒地较多而实施授田制或均田制.很大程度上,帝制国家授予编户齐民一定数量的田地,实
现劳动人手与土地的结合,编户齐民随而也就必须承担户籍、里甲管制和赋役耕战等义务了.

上述授田制或均田制,既体现帝制国家对地主经济田制的行政干预,也与土地国有与私有的两

重性难以切割.２０世纪历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制度,曾经引起热烈的争论①.地主、自耕

农土地私有和土地国家所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若是从授田、均田,特别是从编民耕战模

式的视角,不难获得有关古代土地制度的一些比较真切和科学的认识.古往今来,中国始终没有私

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规定与法权传统.尤其是“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以降,虽然也有“各
以差次名田宅”的授田,但两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大抵处于所有权和占有权、使用权三者相对分离的状

态.具体到地主租佃制的场合,佃农依据租佃契约而享有使用权,地主享有的是占有权,帝制国家则

始终把握土地的最高所有权.而在自耕农的场合,自耕农享有的是占有权和使用权,帝制国家依然

把握土地最高所有权.帝制国家通常允许和保护土地买卖交易,但所交易的仅限于占有权和使用

权.国家自始至终把握着最高的授田和褫夺权力(譬如秦汉“田不可垦而欲归”和隋唐口分田老死还

官等规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不仅是天经地义和深

入千家万户的精神观念,也是土地制度领域内实实在在的最高法权规定.为此,笔者多半赞同侯外

庐、李埏等前辈的土地国有说的观点②,更倾向和关注土地国有与私有的两重性.而且认为,马克思

“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东方土地国有制和专制君主“代表”和“主宰”小农犹如麻袋装马铃薯等说

法③,基本符合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模式的情况.正是因为帝制国家始终把握土地最高所有权充任其

基础和依赖,该模式之下才普遍存在编户齐民对帝制国家的直接隶属依附,才普遍存在帝制国家对

编民直接的税收等经济强制与劳役等超经济强制.前述秦、西汉、北朝、隋、唐前期和明代等历史时

期,户籍、里甲、人头税、徭役、强制分家和强制迁徙等人身束缚及奴役最为严重,恰恰是编民耕战模

式及授田、均田等土地国有制复合因应作用所致.请注意,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所描述的东

方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常见职能,并不主要是埃及、波斯、印度式的兴办灌溉排水等“公共工程”④,而是

表现为编民耕战模式下的授田、均田.授田、均田等在占有权和使用权层面实现了土地与劳动者的

结合,客观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暂时解决了地主经济发展自身的“瓶颈”难题.这又是该模式最

大的历史合理性所在.两千年来,该模式“犹可钳束其民而民从之”⑤,编民百姓之所以能够长期忍受

户籍、赋税、徭役或强制迁徙等“农奴”式的封建义务,多数农民之所以奉行“只反贪官或地主,不反皇

帝”的“皇权主义”,恰恰主要是因为秦西汉、北朝隋唐和明代等授田、均田的实施或部分实施及历史

惯力.
第二,该模式充当着专制皇权与农民间直接统制、隶属的政治“链条”.
自“商鞅变法”开始,编民耕战模式即崇尚军功,强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而与

“世卿世禄”旧制决裂.又与同时成长起来的郡县制、职业官僚制一道,共同打造了授田制下土地占

有权、行政权相分离的秩序.严格地说,编民耕战模式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完全等同于自耕农.编户

齐民实际上是从战国授田制面世伊始的“公民”(诸侯国政权“公室”之隶属民)脱胎而来的.战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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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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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２年.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创刊号;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

究»１９５６年第８期.
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２５６页;«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６９２、６９３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１８５３年６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４页.
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十三«代宗»,第７００页.



田制下的“公民”,直接隶属和“完全依附于封建国家”,“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主要由‘公民’承担”,
“‘公民’是封建国家赋税和兵役的源泉”,“郡县制的基层组织———户籍制,便是控制和管理‘公民’的
一项主要制度”①.秦以后的“编户齐民”的身份地位,大体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公民”,同时又是王夫

之笔下的“编户征徭之民”和“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②,亦即国家农奴.而所谓“耕战”,
具体指的就是他们所承担的赋税、徭役和兵役义务.上述“公民”的赋役和藉户籍直接隶属依附于专

制国家的特性,几乎被秦汉以降的编民耕战模式全盘继承下来,从而使其在前述授田或均田基础上

大大完善.由于有了这样的编民耕战模式,帝制国家和编户齐民之间得以缔结、建立起了如下政治

契约关系:编户齐民自帝制国家分授且占有、使用土地,其“齐民”身份亦受国家法律保护,同时需履

行编入国家户籍、提供赋税、劳役、兵役等“耕战”义务.言其为“齐民”,重在非贵族的平民身份属性;
言其为“征徭之民”,又重在所承担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这里,编民耕战模式恰是能缔结、建立上述

政治契约的政治“链条”.正因为这种政治“链条”能够“犹可钳束其民而民从之”③,“举百万井疆耕耨

之丁壮”才会沦为国家农奴,也才会“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④.正是因为编民耕战模式及编户

齐民的长期存在,职业官僚制和郡县制才有了治理管辖的对象,后二者也才能够成为贯彻两千年相

沿不改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抓住缔结政治“链条”这个关键,近年学者们有关秦汉以降“政治优先

的社会”,“官社经济体制模式”和“农民官僚社会”等精彩论述⑤,才能得到社会政治结构层面的支撑

或阐释.换言之,编民耕战模式充当帝制国家与农民间直接统制、隶属的政治“链条”,进而与郡县

制、职业官僚制相辅相成,共同颠覆和葬送了贵族领主制,塑造了两千年无贵族、“行政权力支配社

会”的皇帝专制政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编户齐民相当于马克思所云“人数众多”,“自给自足”,“生
活条件相同”的“小农”,犹如“同名数相加”的“一袋马铃薯”.专制皇权则相当于这类“小农”的“代
表”或“主宰”,而编民耕战模式又是专制皇权获取上述“代表”或“主宰”角色的关键性的办法程序.
离开编民耕战模式,马克思关于专制皇权“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等⑥,
就无法在中国落实兑现.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史学界曾较多讨论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其核心要害亦即中国古

代也存在农民反对贪官或地主,却拥护“好皇帝”的所谓“皇权主义”.学者们对农民“皇权主义”的特

点和产生根源等分歧颇大,莫衷一是⑦.倘若我们从编民耕战模式下帝制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缔结

上述政治契约关系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容易解答:基于编民耕战模式的政治“链条”,皇帝与

编户小农之间的确建立起了“主宰”与被主宰、统属与被统属间的不可分割的政治依存联系,编户小

农“拥护”为其授田或均田的“好皇帝”,完全合乎上述“政治契约”及其特定政治逻辑.
第三,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的机制,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延续发展和古代重大工程营造等,厥功

甚伟.
商鞅曰:“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故民壹务,其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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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支配一切,由其规定、规范了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中国国家的

核心权力是土地国家所有权(张金光:«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文史哲»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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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１９７８年第４期;孙关:«关于农民战争皇权主义问题的讨论»,«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

也.”①编民耕战模式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国家“抟力”的手段和途径,又在于“抟民力”、
“壹民务”、“事本而禁末”、“民喜农而乐战”.简言之,不择手段汇聚财力、物力和人力于国家.秦以

后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主要指标参数即户口数和垦田数两项,户口数和垦田数达到较高水平,则被

称为“盛世”或“天下大治”.户口数和垦田数,又直接依赖帝制国家所控制的编户齐民及其提供的赋

役状况.户口数和垦田数越多,就意味着帝制国家所控制的编户齐民及其提供的赋役越多,就能够

汇聚强大军力和财力人力,就能够实现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较快完成秦、西汉、隋、唐和明等王朝军

事政治统一,打造集权大一统的强盛帝国.
司马迁«史记»载,秦始皇“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

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

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
地材皆至”.而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
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②.隋炀

帝仅是掘堑壕和修驰道,就调集民众百万以上.秦、西汉、隋、唐前期及明所征集动员的徭役,系百姓

为官府提供的无偿丁夫身役,不会直接带来国家的财政负担,能够遵从官府号令在短时间内集中众

多劳动人手及优质物料,不计成本及丁夫损伤,从事高强度、高速度和高质量的工程造作.还能够在

选拔能工巧匠和官府组织大规模劳动协作及令行禁止等方面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工程规模

及开疆拓土,率以宏大相尚,有些是实际需要,有些则唯君主个人意志是从,一味追求磅礴宏大,以彰

显其“功盖五帝,泽及牛马”③.
毫无疑问,汉唐经营西域和开拓疆域,秦、汉、明修筑万里长城,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秦始皇兴建

陵寝和明筑南京、凤阳、北京三都城宫殿等一系列军事举措和重大建筑工程中,乃至历朝历代中央集

权大一统的实现和两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未曾间断,等等,编民耕战模式所形成的藏富于国和

举国动员的机制,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历史功勋难以磨灭.
如同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形态或制度一样,编民耕战模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积极功用

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或历史局限.
首先,承担劳役兵役的编民沦为国家农奴及强制析产分户,往往带来“逃户”脱籍动摇根基、人口

与资源失衡等消极后果.
王夫之总结秦汉以降皇权统制天下时说:“自秦罢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土矣,天子受土于天

而宰制之于己”,“经理其物产,生聚其人民,未有不为我有者也”④.在评论唐府兵制时又指出:“府兵

故农人也”,“行则役于边臣,居则役于长吏,一时不审,役以终身,先世不谋,役及后裔”.“为兵者,亦
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呜呼! 府兵者,恶得有兵哉? 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

矣”⑤.由于编民耕战模式下帝制国家握有主宰一切、“经理其物产”、“生聚其人民”等绝对权力,编民

被编制束缚于国家户籍和乡里组织中,被强制承担人头税等赋税、劳役和兵役,被强制析产分户和管

制迁徙,其身份地位酷似国家农奴.“井疆耕耨之丁壮”不外乎均田民及明“当差”诸户计的同义语,
王氏身经明代“配户当差”而又综观唐、明两代,其“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语,可谓感同

身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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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编民耕战模式下百姓丧失脱离户籍及土地而劳作谋生的自由,西汉、隋、唐前期和明代“丧乱

猝兴而典籍乱,军徭数动而迁徙杂”①,频繁出现“逃户”脱籍动摇根基等严重政治社会问题.王夫之

批评唐、明逃户弊政时说:

　　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 为守令者,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无非天子之民

也.土或瘠而不给于养,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于是

乎有去故土、脱版籍而之于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何损于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

人,有司者之诐辞也,恶足听哉? 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胜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

可骤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检括之而押还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远徙,抑之使

还,致之死也.开元十一年,敕州县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

法,必令供所从来,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则四海之内,
均为王民,实不损,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②

早在秦汉,惩罚编民任意流移逃亡的“有秩吏捕阑亡者”和“正首匿之罪,制亡从之法”等,业已问

世③.唐、明因编民耕战的复兴或最后辉煌,当时编民挣脱沉重赋役及人身束缚的常见反抗方式,依
然是逃亡.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朝前后,“天下之人,流散非一”;“诸州百姓,多有逃亡”,逃户“不愁应

户役”,“不须曹头唤”,所逃避的“科役”,往往“辄征近亲”.朝廷屡次遣使检括④,但“检括之而押还故

土,尤苛政也”.明代“避徭役者曰逃户”.迄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逃户和流民多达４４０余万人.逃户

所欠租税通常是“里甲赔纳”.官府还造“逃户周知文册”,督令军民匠灶等籍逃户复业⑤.王夫之是

立足“一条鞭法”之后里甲徭役及人头税式微的社会经济秩序而抨击唐、明逃户政策的.殊不知,此
一时彼一时也.依照晚唐“两税法”舍丁税地和“一条鞭法”之后徭役及人头税部分摊入地亩的社会

经济秩序,固然容许百姓“去故土、脱版籍而之于他者”,固然容许编民较自由地“耕者耕,工者工,贾
者贾”.此时“脱版籍”,的确无损于“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的大局.故而“四海之

内,均为王民,实不损,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说,无可非议.相反,在秦西汉、唐前期及明中叶以

前,编民被牢牢束缚在户籍和乡里内,被强制承担人头税等赋税、劳役及兵役,一旦逃户“去故土、脱
版籍”,就会关乎帝制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民数、垦田数及赋役多寡,就会动摇和危及“富国强兵”的举

国体制.如前述秦西汉、唐前期和明前期的帝国强盛,一概以官府直接控制的编民数为转移.称逃

户脱籍为动摇帝国根基,亦不过言.就是说,汉唐以来动摇帝国根基的逃户痼疾及官府对策,甚是常

见.既能折射编民耕战模式下百姓沦为国家农奴及其丧失“去故土、脱版籍”自由等窘状,亦可凸显

因“唐宋变革”徭役和人头税等渐次消逝,编民的国家农奴身份(尤其是人身束缚)逐步淡化的演进

走向.
王夫之笔下的“经理其物产,生聚其人民”,体现着国家控制天下土地财富及管制迁徙,同样包括

严格实施强制析产分家和管制男丁,推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增加“五口之家”的编

户齐民数量,确保帝制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及赋税劳役来源⑥.秦西汉自不待言,直到唐代一般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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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３页.参阅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９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３９
６４７页;戴卫东:«明代安辑流民政策述论»,«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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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体稳定在每户５ ６口之间”①.这种强制析产分家,尽管是富国强兵的良策,能够确保王朝户

口数及垦田数的上升,可它对地主经济发展又不乏负面影响,其一,析产分家几乎杜绝地主累世合居

大庄园的发展,一直停留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营,不利于劳动协作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二,容易抵

消该模式保护自耕农经济的功能,容易形成诸子继承和世代不间断的析产分家.通常,中小地主“五
口之家”诸子析产之后,立即会转变为两三个自耕农.而自耕农“五口之家”诸子析产之后,恐怕就要

降格为两三个半自耕农及佃户了.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土地及食物的算术级数增长与人口

的几何级数增长等资源配置的畸形格局,进而造成土地、人口等资源配置的较严重失衡,给地主经济

形态带来新的不稳定性.自战国以后,周期性土地兼并成为劣根性的社会痼疾.其原因是复杂和多

方面的,除去自由买卖转移的基本根源和官僚、地主、商贾竞相巧取豪夺外,强制析产分家政策又是

其中不容忽视的动因之一.在对待土地兼并问题上,编民耕战模式似乎陷入一种吊诡:一方面帝制

国家能够把战乱荒芜土地分授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暂时有效解决地主经济形态内土地占用不均等

社会问题,甚至打击抑制商贾豪富以抑制兼并;另一方面,又推行强制析产分家政策,进而刺激百姓

土地财产不断分割和人口迅速繁衍,给地主经济发展平添新的不稳定性.而且,就对土地买卖转移

和土地兼并的作用效果而言,授田、抑商等往往是间断性或暂时的,强制析产分家却是常在或永久

的.强制析产分家等造成人口与资源配置的结构性不稳定,加剧周期性土地兼并的负作用,似更为

经常和显著.
其次,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机制容易被扭曲,容易助长君主专制的权力膨胀或滥用徭役,进而酿

成暴君祸害天下和官民极端冲突等灾难,增大帝制国家的风险系数.
“盖一切之法者,大利于此,则大害于彼者也.”②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机制,如同“双刃剑”,利中

有弊,既能干大好事,驾驭使用失当也能助力干大坏事.它能够汇聚强大的军力、财力和人力,但正

如王夫之所云:“强国非安天下之道,而取天下之强摧残之、芟夷之,以使之弱,则天下之乱益无已.”③

一方面,“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惊,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贻九州亿万姓百年死

亡之祸”④.如果说专制集权是授以帝王无限的权柄,编民耕战式的举国体制则能为其提供权力行使

所倚仗的最大化平台和资源.于是,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又容易流为统治者黩武喜功和穷奢极欲

的工具,常常导致帝制国家滥用军力、财力和人力,一概以君主个人意愿为转移,无限度征集徭役和

兵役,进而置民于水火,将官民冲突对立推向极端.贾谊«过秦论»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

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今秦二世立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百姓困苦而主

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⑤埋葬秦王朝的农民战

争,直接反对的就是秦暴政和徭役,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导火索即谪戍渔阳遇雨“失期”而被逼至绝

望⑥.虽然“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⑦,隋炀帝征高丽和修大运河,对东部疆域和南北交通也益处

颇多,其首创张掖、洛阳招揽西域“胡客”的贸易博览会,对丝路繁荣大有裨益.尤其是大运河,实乃

造福千秋的壮举.但运河之役前后征发民夫百余万,三征高丽,直接和间接征集兵民三四百万.不

仅张掖、洛阳“歌舞喧噪”“盛陈百戏”,“盛设帷帐”,“缯帛缠树”,“所费巨万”⑧,修建东都洛阳,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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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２卷«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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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１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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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埸之所倾败,劳弊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

归,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①.隋末几乎成为秦末的故伎重演,同样

是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假手于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以致大规模徭役、兵役及财富掠夺挥霍酿成

“官逼民反”.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口号也是“不纳粮,不当差”.归结起来,还是沉重徭役、兵役及肆意

榨取财富惹的祸.在某种意义上,著名巨大工程如秦汉长城、明长城和隋大运河,均为古代徭役的物

化结晶,均蕴含着千百万民众的劳役血汗.“孟姜女哭倒长城”等民间故事,则是千百年来民众对古

代帝制强征徭役的血泪控诉! 大运河则又附载着破坏淮河水系及海河水系生态环境等千古负面

效应.
另一方面,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皆依赖过度行政干预或管制,容易带来“官本位”权力至上与权

力“寻租”或权力“市场化”.从机制分析看,国家对编户齐民的直接统辖和役使,跨越千百里空间距

离和三个左右的行政层级,必定在官府末梢带来政治学的所谓“边际效应”或权力“内卷化”,造成运

行成本增加和行政效益相应降低.特别是在爆发灾害、战争等场合,或社会张力变大,其上述违背经

济规律的简单粗暴等弱点就容易凸显,对社会的破坏性随而增大.尤其是官府权力沦为其牟利工具

之际,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的功能就会发生扭曲和走样,就会导致权钱交易等恶果.即使是推行某

些看似合理的行政干预,也容易造成地主经济形态下的国富民穷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或利用行政

强制手段豪夺民间财富,官家挥霍无度,百姓的基本经济生活及生存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官场腐败

或与暴君暴政相混杂,最终是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官民间的尖锐对立,社会诸矛盾聚集于

国家官府,帝制国家被置于独担社会危机和社会责任的地步:“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
其害如之何?”②

换言之,在帝制国家的条件下,编民耕战模式的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往往被滥用,最终或单独

招致社会经济秩序崩溃和王朝覆灭等灾难,或与经济矛盾冲突相混杂而招致社会经济秩序崩溃等周

期性灾难.两千年帝制王朝国祚长短不一,大多是覆亡于激进暴力动乱.其中,多数是受土地周期

性兼并和政治腐败等混合招致社会经济秩序崩溃、农民造反或少数民族入主.还有少数直接是由暴

君为所欲为地滥征徭役,祸害天下而造成,前揭秦和隋最为典型.在某种程度上,编民耕战模式似乎

与专制集权政体一起,客观上为暴君提供了恣欲暴虐天下的权力资源或催化剂.
再次,“公权力”被滥用等致命缺陷,需要地主经济驱动法则协助,需要兼容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

发展模式为其寻求出路.
无论授田、重农抑商和户籍、里甲、人头税、徭役等直接隶属,抑或藏富于国和举国动员机制,皆

表现为行政干预或管制,其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又常显现“公权力”被滥用等致命缺陷.上述行政干预

或管制常常膨胀自身甚至“越俎代庖”,将“公权力”的干预调节职能过度扩充为人为配置社会财富资

源(包括前述强制析产分户)和主导经济运行等,甚至违背和粗暴践踏价值规律、市场供需等在内的

经济法则.当地主经济活动恢复上升和国家管制干预基本顺应其发展趋势之际,编民耕战模式及郡

县制官僚机构就能够基本发挥积极作用,干大好事.当地主经济活动发展繁荣,内在运行趋于复杂,
急需地主经济自身运行规则调节或国家管制干预过度、被滥用之际,编民耕战模式及郡县制官僚机

构对经济社会的负面作用就陡然突出,甚至带来灾难.特别是帝制国家主导经济和垄断财富被人为

滥用,往往又妨害民间经济的原动力,破坏社会财富的“造血”机能,其直接后果又是:藏富于国和举

国动员,逐渐丧失了民间财富积累发展的雄厚基础支撑,走向反面,跌入地主经济萎缩萧条和“民穷

国贫”的深渊.迫于社会效果和客观需要,秦汉以降往往施行编民耕战式的管制干预与士农工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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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发展二模式交替使用和互为补充.而且,秦汉编户齐民,大抵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法律秩序,地主

经济形态在职业或社会群体层面,又具体表现为士农工商“四民”.正如钱穆所云:“总之春秋以至战

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
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①只不过编民耕战模式下的“四民”是被管制在编户框架内的.就整

体而言,东汉、三国、两宋和清等王朝基本未实行编民耕战式的管制干预.而西汉初“黄老政治”“网
疏而民富”和汉武帝晚年改行“欲百姓之殷实”的“富民”政策②,都与编民耕战式的管制背道而驰,都
是在为秦皇暴虐天下和汉武穷兵黩武收拾残局.唐德宗创“两税法”和明万历推行“一条鞭法”等,又
是在隋唐均田民耕战和明“配户当差”耕战模式崩溃之际,出于财政税收或维持统治的需要,不得不

改弦易辙,让渡给“看不见的手”的“经济驱动”.换言之,西汉后期、唐后期和明后期的经济发展繁荣

或财政窘困,几乎无例外地迫使国家改而主要顺应地主经济驱动法则,允许“农工商”较自由发展及

富民经济的繁荣作为辅助和补充.更有甚者,“唐宋变革”及经济领域的“不抑兼并”,实质上就是顺

应中唐以后社会经济的需要以及编民耕战模式的过时或不适宜,转而从体制上迈向兼容型的士农工

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相应地还将原本的“权力支配”或“管控”悄然变通为“调控”.而兼容型的士农工

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更是在“田制不立”和“两税法”的环境下引领或推动中唐以降的社会经济变迁,
进而建构起“鼓励每个人创造财富”③的地主经济发展的新秩序.近年有学者探讨的“富民社会”和
“农商社会”等④,它们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都是唐宋变革在不同领域的重要社会经济世相.
前二者偏重在社会结构或经济产业,后者偏重在国家临民理政政策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士农工商

较自由发展模式是在为编民耕战模式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出路.尽管如此,中唐以后依旧在帝

制国家所有的劣根性延续、郡县官僚制中央集权及“权力商品化”、土地兼并等周期性危机等方面依

然如故或改变无多.主要变动不外是临民理政层面的管制型“管控”变为兼容性“调控”.作为社会

结构骨干的编户齐民,也只是发生了国家农奴属性较多减弱等部分变化.表明编民耕战模式在两千

年传统社会中较强的主导性,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只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通而已⑤.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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